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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我們擬實施一系列業務策略及未來計劃，以擴展我們的業務及鞏固我們的行業地位。
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我們的業務策略」。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及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0.55港元（即建議發售價範圍每股
發售股份0.50港元至0.60港元的中位數），則經扣除我們就全球發售而已付及應付的包銷費及
其他費用（不包括任何可能支付的酌情激勵費用）合共約47.4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1.4

百萬元）後，本公司將可自發行發售股份中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90.1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
民幣78.6百萬元）。

我們擬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以下用途：

‧ 約57.0%（約51.4百萬港元或人民幣44.8百萬元）將用於擴大產能，包括購置新設備
以供鋁合金汽輪生產所用。

擴張計劃將自2022年12月至2024年11月分為兩個單獨的階段進行，預計擴張計劃
可使我們的年產能由目前的約1.2百萬隻增加至擴張計劃完成後的約2.4百萬隻。

i. 約49.0%（約44.1百萬港元或人民幣38.5百萬元）將用於2022年12月至2023年11

月鋁合金汽輪產能擴張的第一階段投資。第一階段的擴張預期可使我們的
年產能由約1.2百萬隻增加至約2.0百萬隻。有關金額將主要用於購買生產流
程所使用的機器及設備：

a. 約8.3%（約7.5百萬港元或人民幣6.5百萬元）用於購買機械加工階段所使
用的設備；

b. 約27.6%（約24.8百萬港元或人民幣21.7百萬元）用於購買鑄造階段所使用
的設備；

c. 約9.4%（約8.5百萬港元或人民幣7.4百萬元）用於購買冶煉及熱處理階段
所使用的設備；及

d. 約3.7%（約3.3百萬港元或人民幣2.9百萬元）用於購買產品質量控制設
備，包括產品質量控制所用的先進氦氣泄漏探測儀，其與我們目前將
產品浸沒在水箱並目視觀察潛在泄露情況的方法相比，在產品泄露檢
測方面具有更高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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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約8.0%（約7.3百萬港元或人民幣6.3百萬元）將用於2023年12月至2024年11月
鋁合金汽輪產能擴展的第二階段投資。第二階段產能擴展預期可使我們的
年產能由約2.0百萬隻增加至約2.4百萬隻。有關金額將用於購買生產流程所
使用的機器及設備：

a. 約5.7%（約5.2百萬港元或人民幣4.5百萬元）用於購買機械加工階段所使
用的設備；及

b. 約2.3%（約2.1百萬港元或人民幣1.8百萬元）用於購買冶煉及鑄造階段所
使用的設備。

‧ 約36.2%（約32.5百萬港元或人民幣28.4百萬元）將用於在我們計劃通過使用我們
內部資源收購的潛在地塊上建設新生產廠房、倉庫及其他輔助設施，以配合我
們擴大的產能。

‧ 約6.8%（約6.2百萬港元或人民幣5.4百萬元）將用於設計、開發及測試我們的新模
具及樣品；及

i. 約1.5%（約1.4百萬港元或人民幣1.2百萬元）用於招募三名設計及開發人員，
而我們期望該等人員具備力學相關學位，並有五年以上模具設計及樣品測
試相關的工作經驗；及

ii. 約5.3%（約4.8百萬港元或人民幣4.2百萬元）用於購買測試我們根據模具而生
產的模具及樣品所使用的測試設備。

我們在決定是否投資特定項目時會考慮多項因素。該等因素包括(i)有關投資能否有
助我們優化生產成本；及(ii)有關投資能否有助我們在日後保持競爭力。

倘發售價設定為本招股章程所載的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上限或下限及假設超額配股
權未獲行使，我們的所得款項淨額將增至約102.2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89.1百萬元）或
減少至約77.9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68.0百萬元）。倘發售價釐定為較估計發售價範圍中
位數為高或為低的水平，則上述所得款項分配將按比例調整。

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我們所收取之所得款項總淨額將為(i)124.0百萬港元（相等
於約人民幣108.2百萬元）（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0.60港元（即本招股章程所述發售價範圍的
上限））；(ii)110.1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96.0百萬元）（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0.55港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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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股章程所述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及(iii)96.1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83.9百萬元）
（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0.50港元（即本招股章程所述發售價範圍的下限））。倘超額配股權
獲行使，則因行使任何超額配股權而收取的所得款項總淨額將相應按比例用於上述用途。

倘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作上述用途，且在適用法律法規容許的情況下，我們僅會
將所得款項存入香港及中國內地持牌商業銀行及╱或授權金融機構（定義分別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及中國法律）計息銀行賬戶，如活期存款賬戶。我們所得款項用途的分配或會根據未
來發展策略及進度予以調整。倘我們出於上述目的使用之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或在
上述目的之間進行之所得款項淨額分配出現任何變動，我們將作出正式公告。

上市及全球發售的理由

我們認為，上市及全球發售將有助我們實施業務策略，以擴大我們的產能及鞏固以
及拓寬我們的客戶基礎。

我們的董事認為，上市可為我們提供我們新擴張計劃所需的資金，因僅靠我們內部
財務資源不足以支撐計劃。我們擴張計劃估計所需資金總額約為人民幣111.4百萬元，在不
動用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的情況下，其將超過本集團估計可得內部財務資源。

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約為人民幣132.7百萬元，來自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的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我們有意通過(i)我們的現有手頭現金約人
民幣38.2百萬元；及(ii)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73.2百萬元為我們的業務擴張計劃撥
資，業務擴張計劃性質上屬資本開支。

除資金需求外，我們的董事認為，上市可於下列方面令我們從中獲取商業利益：

(1)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可進一步提升我們聲譽及信譽，從而幫助我們吸引更多業務
機會。同時，其將提升我們與我們客戶及供應商合作時的議價能力。公司成為
香港上市公司亦將提升本集團於我們競爭者中的聲譽，從而有助實施我們業務
戰略、擴大我們客戶群及提高我們於業內的市場份額。

(2) 我們認為，上市過程中的審查流程將能夠令我們向公眾證明我們企業管治、法
律合規、內部監控以及經營及財務申報能力方面均符合公眾公司的嚴格標準，
其可提高我們吸引戰略投資者及業務合作夥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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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能更有效地吸引及挽留經驗豐富的員工並提高我們僱員的忠誠度。我們的
董事認為，經驗豐富的員工對於本集團持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而上市地位將
能夠令我們挽留我們經驗豐富的員工以及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本集團。

(4)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可有助我們建立國際地位並獲得國外融資資源，其在戰略上
對我們長期發展而言乃至關重要，因其將為我們提供額外籌集資金的來源，以
供擴張及其他發展需求。於上市後，我們將能夠進入資本市場，通過發行權益
及債務證券，為我們業務擴張提供額外的未來融資渠道。




